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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壢高商家長會 103 學年度會員代表大會議程  

開會時間：103年 10月 4日（星期六）上午 9:40起簽到，10:00~11:20開會 

開會地點：國立中壢高商志道六樓 講義堂 

召 集 人：徐會長 呈霖 

出席人員：全體家長代表  應到：124人 法定最低出席人數：31人 

列席人員：中壢高商 李世峰校長暨各處室主任 

大會議程： 

一、主席致詞：（徐會長呈霖） 

二、校長致詞： (李校長 世峰) 

（一）介紹行政團隊 

（二）校務簡介(含各處室向家長說明事項) 

三、家長會顧問致詞（邱董事長 顯欽） 

四、會務工作報告：（幹事 梁家玉簡報） 

（一）宣讀 102學年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 

（二）102學年度會務與經費執行 

五、審議事項： 

（一）家長會組織章程修訂 

（二）102學年會務報告及決算報表 

（三）103學年會務計畫與經費收支預算 

六、選舉（各處室主管協助選務工作） 

選舉家長委員 29人（由全體家長代表選舉產生）說明如下： 

（一）日校 高一選(推)8人、高二選(推)8人、高三選(推)8人 

（二）附校 共選(推)4人 

（三）特教保障名額選(推)家長 1人(可由特教老師推薦) 

七、臨時動議 

八、散 會 

 


